
新北市組隊參加 110 年全國運動會自由車代表隊選拔賽要點 
一、組別：男子組、女子組。 

二、項目：個人計時公路賽、個人公路賽、登山車賽、場地賽。 

三、戶籍規定：依 110 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第 5 條之相關規定，在本市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且

至 110年 10月 21日（星期四）止，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設籍期間計算，

以全國運動會註冊截止日（110年 9月 3日（星期五））為準。 

四、選手參賽年齡：須年滿 15足歲(民國 95年 10月 16日(含)以前出生)，未滿 18歲之選手，應取

得監護人之同意。 

五、註冊日期、地點及檢附資料 

    （一）註冊日期：自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19日止。 

     (二) 註冊辦法：須網站線上報名或 E-MAIL報名，E-mail：ntpccycling@gmail.com；本會網

站https://www.facebook.com/新北市體育總會自由車委員會

-101450494887057；新北市體育總會自由車委員會，連絡電話：(02)2997-6631 

傳真(02)-8991-6792。 

    （三）檢附資料：選手參加選拔賽註冊時需檢附個人戶籍謄本正本（記事欄勿省略，限選拔賽

日前一個月申請者）、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檢附資料由自由車委員會辦

理審查彙整；參加選拔賽時應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 

六、選拔賽日期： 

賽程 日期 報到 領隊會議 開賽 

登山車賽 110年 4月 24日(星期六) 上午 8時 上午 8時 30分 上午 9時 

個人計時公路賽 110年 6月 9日(星期三) 上午 9時 上午 9時 30分 上午 10時 

個人公路賽 110年 6月 10日(星期四) 上午 9時 上午 9時 30分 上午 10時 

場地賽 110年 6月 12日(星期日) 上午 9時 上午 9時 30分 上午 10時 

七、選拔賽地點： 

(一)登山車賽：桃園市龜山區中坑。 

(二)公路賽：新北市石門 

1、個人計時公路賽：石門洞停車場→中角灣折返(台 2線 39K處)→石門洞停車場，總長 11.4

公里。 

2、個人公路賽：白沙灣→中角灣折返(台 2線 39K處)→富基漁港左轉北 15線→真武寶殿終

點，總長 45公里。 

(三)場地賽：台中市自由車場。 

八、選拔賽制度： 

(一)登山車賽：下坡賽 

1、男子組：共跑 6圈，取成績前 6名進入培訓隊。 

2、女子組：共跑 3圈，取成績前 6名進入培訓隊。 

(二)公路賽： 

1、個人計時公路賽：男子及女子組均測驗 2次，間隔時間 45分鐘進行第二次，各組成績排

名錄取前六名進入培訓隊。 

2、個人公路賽：成績排名錄取前十二名進入培訓隊。 

 (三)場地賽： 

1、競輪賽、爭先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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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單圈助跑計時二次成績加總，加總成績需達到 52秒內(男子組)，56秒 500(女子組)。 

(2)依達標者成績排名錄取前四名進入培訓隊。 

2、團隊競速賽: 

(1)以 1000m個人計時進行，以各單圈成績個別計測，男子組第一圈標準 24秒 80，第二

圈 47秒、第三圈 1分 15秒，擇優錄取。 

(2)依達標者成績排名錄取前八名進入培訓隊。 

3、個人追逐賽、團隊追逐賽: 

(1)以 4000m個人計時(女子 3000m)，錄取標準為 5分 15秒內(男子)，5分 00秒內(女子)。 

(2)依達標者成績排名錄取前八名進入培訓隊。 

4、個人全能賽: 由團隊競速賽、團隊追逐賽的選手中加總競輪賽、爭先賽、個人追逐賽這

三項的成績入選選手培訓，並於賽前計測個人 4000m一次及單圈助跑計時六次成績加總

確認全運報名選手二名。 

九、選拔賽規則：採用國際自由車總會（UCI）最新自由車規則及大會競賽規則進行。 

十、選拔賽須知：  

    （一）國家級選手於選拔賽期間，適逢在國外出賽或移地訓練者(含國內、外)，始得用徵召方式辦

理；餘均應參加選拔賽。 

    （二）器材及服裝： 

1、公路賽及登山車前、後須有剎車裝置，否則不得參加比賽。 

2、場地賽之車輛後齒輪須固定，不得使用公路車改裝。  

3、比賽車輛必須符合 UCI規定，並依規定驗車，檢查不合規定者，不得參加比賽。 

4、須穿著自由車運動服裝，須戴安全頭盔(不得使用皮條帽)。 

    （三）選手及教練選拔及審查會議：訂於 110年 6月 15日(二)下午三時假新北市體育總會自由

車委員會辦公室(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267巷 25號)舉行，依據 110年全國運動會自由車

技術手冊規定之參賽人數再依選拔成績擇優錄取，教練及職員由本市體育總會自由車委

員會遴聘之。 

    （四）凡入選代表隊之選手應配合培訓及集訓時間，如無法配合者請勿參加選拔賽。 

    （五）選拔賽委員會： 

          召集人：簡吉利 

          委  員：余伯光、練盈良、羅漢祥、林豪祺 

十一、申  訴： 

    （一）有關參加選拔賽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賽前提出申訴（如附件一），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

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或蓋章，向本市體育總會自行車

委員會競賽組正式提出。 

    （二）有關選拔賽爭議申訴案件，應依據各競賽種類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若規則無明文規定

者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提出書面（如附件二）申訴，

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名或蓋章，向

本市體育總會自行車委員會仲裁（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 

    （三）任何申訴均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整，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沒收其

保證金。 

十二、 本選拔賽要點經「本市 110年全國運動會代表隊競賽暨選拔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110年全國運動會新北市自由車代表隊選拔賽 

報名表 

教練/領隊 姓名  聯絡電話  

姓名 身份證號 生日 參賽項目 電話 

林 X祺 A12X0XX5XX 1996.05.1X 

□競輪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     □個人全能賽 

□團隊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登山車下坡賽 

093X-9XX4XX 

   

□競輪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     □個人全能賽 

□團隊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登山車下坡賽 

 

   

□競輪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     □個人全能賽 

□團隊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登山車下坡賽 

 

   

□競輪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     □個人全能賽 

□團隊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登山車下坡賽 

 

   

□競輪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     □個人全能賽 

□團隊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登山車下坡賽 

 

   

□競輪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     □個人全能賽 

□團隊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登山車下坡賽 

 

   

□競輪賽       □爭先賽 

□個人追逐     □個人全能賽 

□團隊追逐賽   □團隊競速賽  

□公路計時賽   □個人公路賽 

□登山車下坡賽 

 

◎選手應於選拔賽時檢附個人戶籍謄本正本（記事欄勿省略，限選拔賽前 1 個月申請）乙份，供選

訓會議及新北市政府體育處確認戶籍無異， 

郵寄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267巷 25號   新北市自由車委員會收 

◎非設籍新北市未滿三年人員請勿報名 

◎報名多項賽事者，請保留號碼布以供下場賽程使用 

◎請將本報名表以 Email 發送至 ntpccycling@gmail.com 



選手資格申訴書 
（附件一）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訴事項  

證人或佐證資料  

繳交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申訴成立，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簽章：                  )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 

(收款人簽章：                  ) 

申訴單位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或蓋章) 

競賽組長 

判決 

競賽組長：                                 (簽名或蓋章) 

110年    月    日    時    分 

註： 

1.未按照選拔賽（遴選）競賽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領隊簽名權，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代表簽名辦理。 

 

 



競賽事項申訴書 
（附件二）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 

時間及地點 

時間：110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或佐證資料  

單位領隊 

或教練 
(簽名或蓋章) 

110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申訴成立，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簽章：                  )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 

(收款人簽章：                  ) 

審核意見  

裁判長 

判決 

裁判長：                                     (簽名或蓋章) 

110年    月    日    時    分 

註： 

1.未按照選拔賽（遴選）競賽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領隊簽名權，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代表簽名辦理。 
 


